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索通云铝新增箱板、

立磨及开槽工艺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曲环审〔2025〕3-5号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申请审批的《索通云铝新增箱板、立磨及开槽工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附件材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花山街道松林社区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内，于2024年3月11日取得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为2403-530303-04-05-522656。建设内容：对现有项目进行优化，一期设置箱板切片6000t/a、立磨17.5t/a、开槽26万t/a，二期设置开槽26万t/a并建设相应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354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4.7万元，占总投资的3.5%。
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项目不涉及依法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等环境敏感区域，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且符合《曲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山化工区总体规划修编（2023-2035年）（调整）环境影响报告书》、《曲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23-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评价结论及审查意见的要求。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以降低或得到有效控制，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按《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现场管理。施工现场粉尘采取洒水降尘、围挡等措施防治扬尘；施工废水收集沉淀处理后综合利用，禁止外排；施工垃圾分类收集后及时运至指定地点，不得随意丢弃；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期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禁止乱堆乱放。
（二）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本项目生产过程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依托现有项目已建生活污水处理站（MBR膜工艺，120m3/d）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标准，全部回用于项目区绿化、道路清扫、消防等，禁止外排；初期雨水经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后进入现有项目已建生产废水处理站（2400m3/d，格栅+调节池+多介质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超滤+反渗透的处理工艺）处理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 19923-2005)中水质控制标准后回用于现有项目生产，禁止外排。
（三）加强大气环境污染防治。一期立磨工段主要大气污染物为颗粒物，依托现有项目已建废气治理设施，集气罩+布袋除尘处理后经59.7米排气筒（DA024，制粉废气排放口）排放；一期箱板切片2条生产线废气经集气罩收集进入布袋除尘器处理达标后经18米排气筒（DA037、DA038）排放；一期开槽2条生产线、二期开槽2条生产线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进入布袋除尘器，处理达标后经23米排气筒（DA039、DA040、DA041、DA042）排放。上述工段颗粒物排放浓度均执行《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5-2010）表5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限值要求；生产车间设置三面围挡彩钢瓦大棚封闭，仅留车辆出入口，物料运输车辆控制车速，对厂内道路及时清扫，加强厂区绿化，确保厂界颗粒物满足《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5-2010）中无组织限值标准。加强废气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和管理，确保项目区废气达标排放。
（四）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加强产噪设备管理，采取隔声、定期检修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

（五）落实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理和处置措施。切片、开槽产生的边角料、布袋除尘器除尘灰集中收集后回用于现有项目生产；除尘器更换废布袋交由厂家回收处置；废矿物油、废油桶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严格按危险废物暂存、转运的相关规定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并建立管理台账；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禁止生产固废及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或随意倾倒。

（六）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落实环保管理人员。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对项目污染治理设施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理，严防突发环境事件发生。

三、项目建成后，你单位应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相关要求完成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并按《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要求，在项目建成投产前办理排污许可相关手续。
四、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应向有审批权限的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并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请市生态环境局沾益分局负责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监察和监督管理，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加强监督检查。
曲靖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2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